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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6                           证券简称：信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6-019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98,376,89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信维通信 股票代码 30013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毛大栋 罗辰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丰路 2 号特发信

息港大厦 A 栋北座 3 楼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丰路 2 号特发信

息港大厦 A 栋北座 3 楼 

传真 0755-86561715 0755-86561715 

电话 0755-36615880-8811 0755-36615880-8811 

电子信箱 ir@sz-sunway.com ir@sz-sunway.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始终围绕射频技术为核心，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射频零、部件供应商。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射频元器件，主要产品为移动终端天线、射频隔离器、射频连接器、音/射频模组等。类别

包含主通信天线、WIFI天线、与材料密切相关的NFC天线、无线充电、移动支付、银行支付等解决方案；产品可应用于手

机、平板、电脑、汽车、移动支付及可穿戴等各类移动终端通信设备上。在射频元器件领域，公司通过自主研发，与科研院

所合作，并在国内外建立多家分支机构，进行产品推广和销售。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大前沿研发投入，公司产品技术水平得

到不断提高，相关解决方案得到客户的充分认可,在射频技术领域保持行业领先水平。 

公司业务主要面向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为代表的消费类电子以及智能汽车领域，技术领先、快速反应、贴身服

务等是公司特点，公司积极围绕射频技术核心，大力推动内生式增长，并通过外延式发展逐步扩展到新技术、新材料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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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产业内上下游资源的整合，从而更好的服务于客户，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方案。 

报告期内: 

1、公司持续深耕现有国内国际知名大客户，提升原有产品的市场份额，大力开发、推介公司新产品，新技术，发掘新

的产品增长点，保持了业务的稳定快速发展； 

2、公司以现金与发行股份结合的方式，并购了深圳亚力盛连接器有限公司80%股权，完成100%控股，亚力盛主营射频

测试类连接器，逐步拓展汽车连接器业务； 

3、公司现金增资扩股方式控股上海信维蓝沛，占其51%股权，涉及无线充电，超小型化的贴片式NFC天线、LTCC 加

工技术及用于替代传统铁氧体的非晶和纳米晶磁性材料的研究与开发，生产与销售； 

4、公司两次增资艾利门特，持股33%，成为第一大股东，布局金属、陶瓷粉末注塑成形（MIM）技术，并侧重于MIM

技术开发和工艺制程和新材料在该工艺的研发和制造，通过此次投资使公司逐步开始介入工业化产品以及新技术新材料领

域。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1,299,970,709.91 807,718,115.26 60.94% 352,281,48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1,368,786.82 63,085,706.94 250.90% -65,612,02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7,869,175.61 57,604,119.24 278.22% -68,202,434.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158,850.65 11,991,702.91 1,669.21% -31,017,661.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12 0.1157 238.12% -0.12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12 0.1157 238.12% -0.12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5% 9.61% 13.04% -10.26%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947,038,369.51 1,046,447,446.04 86.06% 797,771,27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89,838,880.54 672,905,166.33 106.54% 627,433,683.4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33,541,129.67 278,435,721.29 392,080,060.44 395,913,79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121,275.97 44,898,604.26 69,276,504.82 81,072,40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196,182.48 44,773,946.47 63,677,342.86 85,221,703.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92,192.78 42,624,124.70 69,032,609.67 84,309,923.5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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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7,435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4,066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彭浩 
境内自然

人 
23.98% 143,424,000 107,568,000 冻结 41,000,000 

新余亚力盛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57% 39,267,015 39,267,015 冻结 28,470,000 

于伟 
境内自然

人 
3.36% 20,080,679 19,911,509   

深圳市创新

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6% 17,675,969 3,141,361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兴全

社会责任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32% 13,848,388 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嘉实研究

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07% 12,355,034 0   

周瑾 
境内自然

人 
1.66% 9,910,900 0   

孙慧明 
境内自然

人 
1.57% 9,392,600 0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

新材料新能

源行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50% 9,000,000 0   

全国社保基

金一零八组

合 

其他 1.49% 8,940,06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彭浩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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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始终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射频技术零、部件供应商，积极围绕射频技术核心，保持在移动终端元器件领域核心优

势的同时，不断拓展公司各类产品线，多方面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进一步加强与客户合作广度和深度，借助北京子

公司在行业积累的资源和产能，提升了公司综合的竞争实力。随着公司多种产品逐渐导入客户供应链体系，大客户的出货开

始放量增长，规模效应导致产品毛利率逐步提高，持续拉动了公司经营业绩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积极进取，在既定战略指导下持续优化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对内加强运营管理，加大技术研发

投入，不断提高新产品开发能力，对外深入推进国际、国内大客户拓展，布局全球研发和整合优秀技术资源，进一步提升公

司整体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射频技术核心积极对外延展扩张，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收购了深圳亚力盛连接器有限公司剩余

80%股权，使其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拓展了测试类连接器、汽车连接器等产品。此外，公司分次投资深圳艾利门特科技

有限公司33%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布局金属陶瓷粉末注射成形领域，开发新兴的金属陶瓷材料的MIM制品，比如钨合金、

钛合金、铝合金、陶瓷氧化锆等产品技术和市场，进一步扩大了公司规模与竞争力；公司增资方式控股了上海信维蓝沛公司，

占其51%股权，涉及无线充电，超小型化的贴片式NFC天线、LTCC 加工技术及用于替代传统铁氧体的非晶和纳米晶磁性材

料的研究与开发，生产与销售。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299,970,709.91元，比上年同期营业收入807,718,115.26元增长60.94%。实现营业利润

248,835,748.95元，比上年同期营业利润62,849,544.35元增长295.92%，实现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221,368,786.82

元，比上年同期净利润63,085,706.94元增长250.90%，销售规模与营业利润大幅提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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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射频零、部件 
1,299,970,709.

91 
248,835,748.95 30.00% 60.94% 295.92% 4.8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全资控股子公司深圳亚力盛连接器有限公司，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了亚力

盛剩余80%股权，成为全资子公司，于2015年7月底完成并购及工商变更登记，纳入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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